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东方日升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升”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东方日升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因经营需要，存在与义乌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威克”）、

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斯威克”）、宿迁威科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威科”）和盐城斯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

城斯威克”）开展业务的情况。根据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及下属公

司的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6 年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万元。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万元，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1,708.02万元。

该事项已经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王根娣女士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 关 联 人采 义乌威克新材料有 胶膜 参考市价 60,000.00 14,9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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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购原材料 限公司

常州斯威克光伏新

材料有限公司
5,925.13

宿迁威科新材料有

限公司
578.16

盐城斯威克新材料

有限公司
-

小计 60,000.00 21,490.81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义乌威克

新材料有

限公司

胶膜

14,987.52

60,000.00

38.95% -

常州斯威

克光伏新

材料有限

公司

5,925.13 15.40% -

宿迁威科

新材料有

限公司

578.16 1.50% -

盐城斯威

克新材料

有限公司

- - -

小计 21,490.81 60,000.00 - -64.18%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义乌威克

新材料有

限公司

零星物

资
210.75 - -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常州斯威

克光伏新

材料有限

公司

零星物

资
6.46 - - -

合计 21,708.02 60,000.00 - -

公司董事会对

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需求和公司业务运营整体规划所

进行的，预计总金额是双方 2025年可能发生合作业务的上限金额，而实际

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的。受宏观环境、市

场价格波动情况及运营策略动态调整等因素影响，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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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大差异的说明 实际发生金额不足全年预计金额的 80%，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不

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

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董事会对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具有合理性，对公司日

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义乌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吕松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万元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

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4）注册地点：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佛堂镇剡溪路 600号（自主申报）

（5）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5-12-31（经审计） 2024-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708.81 70,850.85

负债总额 161,597.37 37,264.24

净资产 31,111.45 33,5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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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0,310.16 83,972.54

利润总额 -3,319.71 -1,346.68

净利润 -2,475.17 -1,032.90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义乌威克由江苏斯威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斯威克”）100%持股。公司董事王根娣女士是江苏斯威克的董事，公

司与义乌威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三）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故义乌威克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义乌威克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

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二）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吕松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万元

（3）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 EVA封装胶膜的生产与销售；锂电池用复合

薄膜的生产与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

太阳能电站及电力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和运行维护；太阳能发电工程及新能源

的设计、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太阳能电池组件、户用终端系统的销售；合同能

源管理及咨询服务；橡塑制品的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注册地点：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工业园区直里路 8号

（5）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5-12-31（经审计） 2024-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0,205.99 323,168.57

负债总额 161,123.27 155,495.06

净资产 169,082.72 167,6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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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9,955.36 407,166.97

利润总额 2,370.85 222.15

净利润 1,409.22 -520.4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常州斯威克由江苏斯威克 100%持股，公司董事王根

娣女士是江苏斯威克的董事，公司与义乌威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7.2.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常州斯威克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

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宿迁威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吕松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万元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

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橡胶制品制

造；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4）注册地点：江苏省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山路与漓江路交叉口

（5）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5-12-31（经审计） 2024-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458.56 45,227.58

负债总额 44,655.21 22,4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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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9,803.35 22,806.21

财务指标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909.92 89,459.77

利润总额 -3,883.79 -3,386.20

净利润 -3,002.86 -2,457.47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宿迁威科由江苏斯威克 100%持股，公司董事王根娣

女士是江苏斯威克的董事，公司与义乌威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7.2.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宿迁威科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

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四）盐城斯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吕松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万元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塑料制品制造；新型膜材料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4）注册地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江路 68号

（5）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5-12-31（经审计） 2024-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369.24 35,4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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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4,278.93 14,922.81

净资产 18,090.31 20,503.10

财务指标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651.11 72,045.17

利润总额 -3,213.56 -903.11

净利润 -2,412.78 -469.51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盐城斯威克由江苏斯威克 100%持股，公司董事王根

娣女士是江苏斯威克的董事，公司与义乌威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7.2.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盐城斯威克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

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策略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

及日常经营的正常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

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

3、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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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且该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因经营需要，存在与义乌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

有限公司、宿迁威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和盐城斯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业务的情

况。根据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

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6 年与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实

际发生 21,708.02万元。

（二）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本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

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为预计总金额是双方 2025年可

能发生合作业务的上限金额，而实际发生额受宏观环境、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及运

营策略动态调整等因素而有所调整，该差异具备合理性。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系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预计金额是根据交易实际情况和未来计划而做出的，是

合理的、必要的。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

理的有关规定，对业务的开展起到帮助和支持作用；具体服务项目的费用按独立

交易原则协商确定，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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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且该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

2、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实际需要，

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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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世举 陈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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